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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药品监督工作站





受理群众食品药品投诉、举报

1、落实本区域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计划、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；
2、收集、汇总、分析和报告信息；
3、开展食品药品宣传和日常监督检查工作（含小作坊、食品摊贩备案、登记、检查及婚丧嫁娶家庭聚餐活动指导）









2名食品安全监督员现场核查情况是否属实
情况属实立即上报县市场监管部门；配合县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和处罚

反馈举报人调查处理情况
(办结时限：45个工作日内)
监督电话：0996-6029966
依据：《关于持续推进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的通知》（新食安办〔2019〕7号）
办理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办结


发现轻微违法事实的
立即上报县市场监管部门；配合县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查

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整改
限期内检查整改情况并记录，未整改到位的，配合县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

建立工作档案，上报监督信息

配合县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

发现严重违法事实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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